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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和边督边改情况公开一览表（第七批）

新洲区于9月7日组织部门联合执法，现场关停不具
备整改条件的1家（新疆好兄弟烧烤店），停业整改3家
（新疆烤肉王烧烤店、回民烧烤店、小雷平价食府），并督
促业主加快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新洲区将组织对烧烤
店、餐饮店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督促达标排放。同
时，加强对辖区烧烤店等小餐饮行业的巡查管控，及时处
置油烟污染等问题。

3 属实D2HB202109060056
无问责
情形

新洲区阳逻街军安北路烤
肉王烧烤店、回民烧烤店、好兄
弟烧烤店、小雷平价食府等 4 家
烧烤店没有油烟处理设备，油烟
直排，严重污染周围环境。

大气
经现场调查，新疆烤肉王烧烤店、回民烧烤店、小雷平价食府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新疆好兄弟烧烤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但未使用。
新洲区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
号

是否
属实

受理编号 问责情况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行政
区域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督促该小区开发商采取排查小
区住宅房屋中空玻璃并确保完好、加强绿化防护隔音林
日常养护、加宽加密绿化防护隔音林等措施，进一步减少
噪音。积极协调高速公路管理及养护单位，加强道路及
其设施的管理维护，保持路面平整，降低车辆通行噪声。

5 属实D2HB202109060052
无问责
情形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荆
街道碧桂园浅月湾小区旁的汉
洪高速公路噪音污染严重，居民
生活受到影响。

噪音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21年9月7日16时30分—17时及22时—22
时30分，按照国家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对信访人所反映的区域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区域噪声（白天63.4分贝，夜间62分贝）超过了《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二类标准限值。经调查核实，汉洪高速公路于
2005 年开工建设，2009 年 9 月建成通车；该小区于 2010 年 5 月开工建设，
2016年全部楼栋建成交付。碧桂园浅月湾小区开发商对住宅房屋均采用
中空隔音玻璃，并设有绿化防护隔音林等措施，但现场仍然存在噪声问题。

武汉
经济
技术

开发区

黄陂区加强该垃圾堆放场治理设施运行监管和维
护，建立完善维护、监测、检测“三个台账”制度，确保设施
规范运行；安排专人巡查，建立完善封场整治巡查制度；
举一反三，加强对全区范围内的垃圾填埋场封场的巡查
管控，确保封场运行规范。

7
不

属实
D2HB202109060047

无问责
情形

黄陂区长轩岭街院子村区
域垃圾堆放场位于信访人鱼塘
的上游，其排放的废水以及大量
使用农药导致信访人鱼塘的鱼
死亡。

土壤、
水

信访人反映的垃圾堆放场位于长轩岭街院子村蒋家冲湾，距离信访人
承包的鱼塘约1800米。该场已于2015年7月彻底关停。经查，该垃圾堆放
场现无暴露垃圾堆放，未见废水、污水排放。该垃圾堆放场渗滤液治理设施
运行正常，垃圾渗滤液得到规范处置，尾水处理设施外排口水样检测结果显
示排放达标。该垃圾堆放场至鱼塘间以林地和缓丘为主，没有农田种植活
动，没有喷洒农药的情况。9月7日，黄陂区现场核查未发现死鱼情况；通过
走访调查周边群众，近年来信访人鱼塘未发生死鱼情况。

黄陂区

9月10日，江夏区已对沙县小吃店下达《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要求其更换油烟净化设备，并对沙县小吃店业
主进行批评教育。江夏区加强对该区域商铺油烟排放情
况跟踪管理，加强日常巡查，督促商铺加强油烟净化设备
清洗维护并定期开展检测，及时处理油烟、噪音扰民问题。

1 属实D2HB202109060057
无问责
情形

江夏区藏龙岛星天地1栋、2
栋楼下餐饮商铺没有环评报告，
没有油烟处理设备，油烟直排，
严重污染小区居住环境。

大气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餐饮商铺共6家，该项目不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之列，不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经
核实，6家餐馆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现场检查时闻到油烟味。9月7日已
对6家餐馆油烟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其中5家餐馆油烟排放达标，沙县小
吃店油烟检测超标。

江夏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督促开发商聘请专业降噪企业和
水泵设备厂家对泵房进一步检查处理；若检测属水泵设
备质量问题，将督促开发商先行更换；待责任纠纷诉讼判
决后，确定资金承担方。

4 属实X2HB202109060033
无问责
情形

洪山区天成美景小区生活
水泵房设备运行噪音过大，信访
人多次投诉，仍未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噪音

统建·天成美景小区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一路与湖口一路交会
处。投诉人反映的泵房位于小区2栋负一层，泵房运行低频噪音主要影响2
栋低楼层住户。开发商、物业公司已采取“包管隔离”和镂空降振处理，低
楼层住户反映仍存在低频噪音。

洪山区

洪山区督促湖北省种子管理局将空调室外机组移至
室内，并采取隔音吸声降噪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2 属实D2HB202109060062
无问责
情形

洪山区珞狮南路湖北省种
子管理局冷库 24 小时工作，噪
音严重扰民。信访人向洪山区
生态环境分局反映过，未得到
解决。

噪音

湖北省种子管理局冷库位于武汉市南湖壕沟芦湾9号，该冷库有5台空
调室外机组设置在储备库附楼二层平台，距金地西岸故事小区最近楼栋约
40米，空调机组启动时产生的噪音对小区居民有影响。今年8月，洪山区收
到关于该冷库空调室外机组噪音问题投诉后，现场进行了检查，并要求业主
单位采取降噪措施进行整改。

洪山区

洪山区督促巴黎春天小区项目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
对泵房内设施进行减振降噪，加装减振软垫，用隔音棉对
供水管进行包裹，降低泵房噪声。聘请专业降噪公司对
泵房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降低对楼上住户的影响。

8 属实D2HB202109060066
无问责
情形

洪山区巴黎春天小区7栋负
一楼泵房噪音扰民，低层住户夜
晚无法入睡。

噪音

巴黎春天小区位于洪山区文化大道330号。小区泵房设在7号楼2单
元地下室，主要为保障全小区低层、中层、高层二次供水。泵房内共有4组
11台变频供水水泵，水泵功率较大，运行时与墙体产生共振低频噪音，夜间
对泵房楼上住户存在一定影响。

洪山区

9月9日，黄陂区下达《责令限期拆除整改通知书》，
要求武汉佳兴宇良钢铁炉料有限公司15日内清除堆放
物、恢复耕种条件；整改期间，责令其严格控制作业时间，
避免噪音扰民、扬尘污染；加强废旧物品堆放管理，严防
土地污染。

6 属实D2HB202109060043

黄陂区约谈盘龙城
开发区管委会驻村干部
熊某，对三店村党支部
书记黄某批评教育。

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佳
海工业区湖北迪飞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斜对面的废钢加工厂
占地200亩，土地性质为农用地，
生产废水直排，噪音扰民，造成
土壤污染。

水、
噪音、
土壤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废钢加工厂为武汉佳兴宇良钢铁炉料有限公司。
该废旧钢材市场主要从事废旧钢材的回收、分捡及销售，无深加工行为。厂
区内无生产用水，也无生产废水排口，但机械设备工作时及运输车辆进出时
产生噪音。其反映生产废水直排、造成土壤污染不属实。该土地属农用地，
但未按承包土地用途使用土地的情况属实。

黄陂区

蔡甸区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新增生产线未依法申报
的行为、危废管理不规范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督促企业强
化污水处理设施维护，确保总排口污水稳定达标排放；督
促企业将涂料渣、包装桶全部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将现暂
存的所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进一步健
全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设置专用暂存桶用于存放废
抹布、废手套；督促企业升级改造抛丸室抽风系统，定期
清除积尘，改善抛丸室工作环境。

9 属实X2HB202109060018
根据立案调查结

果，及时启动问责程序。

武汉佳华工业有限公司，环
保违法情况如下：1.污水、危险废
物（达克罗、久美特溶液为灰色）
违法超标排放。2.烧结炉废气排
放无过滤设备，违法超标排放。
3. 涂料渣、包装桶随意堆放。4.
危险废物处理不及时，危险废物
（包装桶、废渣）未及时存入危废
暂存间，未建立台账，危险废物
实际使用量和处理量不一致。
带有危险废物的废抹布及手套
随意丢弃。5.生态环境部门进行
环保检测之前，企业提前联系抽
粪车清理污水处理站沉淀池。6.
固体废物处理公司、钢丸废渣处
理公司、污水处理站、废渣处理
公司没有相关资质。7. 固体废
物、危废与生活垃圾混存，固废、
危险废物管理不足，相关管理制
度未制定。8.增加生产线及原材
料（危险废物）未到生态环境部
门申报。9. 抛丸室工作环境恶
劣，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土壤、
水、
大气

1.2017年至2020年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度企业总排口污水氨
氮超标，其余年份污水达标；2021年9月12日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性监测数据
显示，企业总排口污水达标。达克罗、久美特涂覆液为企业生产原料，未直
接排放。

2.企业烧结炉废气排放浓度较低，无需安装过滤设备。2017年至2020
年第三方监测结果显示，烧结炉废气均达标。

3.企业包装桶、涂料渣存在未按环境管理要求规范存放的问题。
4.危废暂存间内危险废物暂存时间超过2年，企业危废管理台账不健

全。企业不存在使用危险废物情况。沾有废液、废油的废抹布及手套存在
与生活垃圾存放的情况。

5. 环保检测与企业联系抽粪车清理污水处理站沉淀池行为无关联。
2020年6月企业对污水处理站沉淀池进行清理，10月第三方开展监测，时间
间隔4个月，监测结果显示总排口污水氨氮超标。

6.企业近4年均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委托处理污水
处理站废渣等危险废物。钢丸废渣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交由资源回收公司
回收。

7.企业制定了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废暂存间内未发现危险废物与其
他物品混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区内单独堆存。生活垃圾存放在厂区
垃圾桶内。

8.因区域天然气供应不足，企业新增1条达克罗电烤涂覆烧结生产线，
但未申报。

9.企业抛丸室废气经收集处理后排放，废气收集不完全，抛丸区域有积
尘。抛丸室内不存在国家规定的环境风险物质。

蔡甸区

江夏区对湖北萍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法占地问
题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措施，已制定拆除整改方案，目前正
在组织实施，计划在两周内完成整改。

13 属实D2HB202109060033

江夏区对郑店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黄某给
予批评教育，对郑店街
土管所工作人员陈某给
予诫勉谈话，对郑店街
劳四村党支部书记袁某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
郑店街城管执法中队唐
某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劳四
村的萍聚沥青拌合站于 2017 年
建立，侵占农田和耕地，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噪音、灰尘、异味扰
民，离居民区不到 20 米，仅隔了
一条马路。

大气、
噪音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萍聚沥青拌合站为湖北萍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所有。该拌合站在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江夏区劳四村、
廖桥村集体土地38.65亩，其中农用地38.22亩，规划建设用地0.43亩。根据
监测报告结果，其废气和噪声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但沥青生产、转运
过程中仍然存在噪音、灰尘、异味问题。2018年1月，江夏区对该项目非法
占地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77万元，责令拆除非法设施并退还占用土
地。2018年11月，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目前，当事人已
按照要求缴纳了罚款，但其他处罚内容未履行，现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江夏区

东西湖区按照“散乱污”企业整治要求依法对武汉绿
农瑞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予以取缔，
并按照《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对该企业立案
查处。该企业已主动停产并配合接受执法。东西湖区将
加大巡查力度，依法依规对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问题严
肃查处。

12 属实D2HB202109060024

东西湖区对走马岭
街城管所胡某、原所长
王某给予诫勉谈话处
理，对走马岭街城管所
原副所长杨某进行批评
教育，对东西湖区生态
环境分局伍某进行批评
教育。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农
场京珠高速公路和武荆高速公
路正立交桥底下有一个违建的
厂房,占地1万多平方米，主要经
营复合肥，产生了大量污水，异
味扰民。

水、
大气

信访人反映的地点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新建村京珠高速公路和
沪蓉高速公路互通内。京珠高速公路和沪蓉高速公路互通建成后，武汉绿
农瑞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互通内地块，违规建设钢构厂房，占地约1万
平方米，从事有机肥生产加工，在生产过程中有异味产生，雨天时肥料堆场
的地面径流收集转运存在不及时的情况，导致污水产生。

东西湖区

江夏区将组织全面排查，严肃查处破坏山体的行为；
对于花海石林农家乐项目，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措施，已制
定拆除整改方案，目前正在组织实施，计划在两周内完成
整改。

11 属实D2HB202109060030

江夏区对郑店街道
农业农村办张某给予批
评教育，对时任郑店街
联合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唐某（现已退
休）给予批评教育，对林
业站万某给予政务警告
处分。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联合
村花海石林农家乐削平了约 10
亩山体边缘，用作经营农家乐，
供游人旅游、吃饭。

生态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花海石林农家乐为武汉花海石林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所有，该农家乐项目占用江夏区郑店街联合村的林地约10亩，该处林
地系对上世纪80年代采石场历史遗留现场进行复绿形成。2017年3月，江
夏区对武汉花海石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农家乐项目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了行
政处罚，罚款6.2万元，责令拆除非法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018年11月，江
夏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目前，该公司已按照要求缴纳了罚款，
但其他处罚内容未履行，现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江夏区

江岸区组织对融创澜岸小区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整
治，依法拆除规划道路项目地块遗留工棚，加大对小区周
边环境的巡查管控，改善周边环境脏乱差问题。针对规
划道路建设问题，继续协调相关业主筹措资金，尽快启动
项目建设。

10 属实D2HB202109060025
江岸区对塔子湖街

道城管中队陈某进行批
评教育。

武汉市江岸区融创澜岸小
区周边卫生环境差。小区北面
有一条规划道路还未建成，施工
的工棚都未拆，小区居民出入不
便；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随意堆
放，未清理，影响小区居民生活
环境。

土壤

融创澜岸小区周边空地未实行封闭管理，虽经多次清理，但整治效果不
明显，存在空地上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的问题。小区北面规划道路
项目为碧波街（梦湖路—塔子湖东路），于2018年纳入市级城建计划，但项
目完成修建性规划编制后一直未实施。临时工棚位于规划道路碧波街（梦
湖路—塔子湖东路）地块，由于规划道路项目未启动，一直未拆除。

江岸区

（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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